
证券代码：600975 证券简称：新五丰 公告编号：2025-062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限售股

股票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32,705,62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32,705,626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五丰”或“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类型为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特定对象发行限售股。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票发行核准情况2022年12月2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向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2]3238号），核准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相关资产，并核准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17.70 亿元。

公司本次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手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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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发行对象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种业投资有限公司
湖南农发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曹奔滔
西藏茶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藏逸锦实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绿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郴州市湘牧农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湖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
许秀英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天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万其见
刘艳书
章志勇
杨竣程
唐先桂
邓付栋
胡为新
唐威

徐化武
胡蕾
高颖

谭建光
龚训贤
周学斌
李芳
饶华
韩伟
曾静

唐美秧
李锦林
任向军
杨润春
李学君
唐敏

发行数量（股）
155,567,513
30,687,264
29,139,598
9,544,880
8,914,464
7,467,656
5,467,484
3,484,140
2,193,448
2,119,249
1,499,146
940,049
539,531
2,571,805
1,506,940
2,542,961
1,318,572
1,318,572
1,130,205
376,735
357,898
282,551
282,551
244,877
188,367
188,367
188,367
150,694
150,694
150,694
150,694
150,694
150,694
94,183
94,183
94,183
94,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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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1,438,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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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36个月
12个月
12个月
36个月
12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3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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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西藏茶逸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西藏逸锦实
业有限公司、郴州市湘牧农业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绿代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曹
奔滔以及许秀英，因本次重组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期为12个月，已于 2024年1月8日解禁上
市流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30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股票上市公告》（公告编号：2023-091）??（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的271,438,269股新增股份已于 2023年1月6日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三）锁定期安排1、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现代农业集团”）、湖南省现代种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种业投资”）、湖南新五丰一期产业
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五丰基金”）因本次重组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
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或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市场公开转让或通
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
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现代农业集团、种业投资、新五丰基金在本次重组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 个月。2、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城资管”）、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资管”）、湖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发展资本”）、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达资管”）、刘艳书等 24
名自然人、湖南天圆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天圆”）因本次重组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重组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得转让或质押或设置其他权利限制，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证券
市场公开转让或通过协议方式转让，也不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前述锁定期届满之时，若因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种业”）及天心种业 4 家子公
司未能达到对应目标公司《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项下的承诺净利润而导致上述交易对方向上市公
司履行股份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或交易对方在业绩承诺期届满后因需承
担减值测试补偿义务且该等股份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的，上述股份锁定期延长至交易对方在《业
绩承诺与补偿协议》项下的股份补偿义务和减值测试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本次发行结束后，在上述锁定期内，各交易对方基于本次重组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由于上市
公司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承诺。交易对方在上述锁定期
限届满后，其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上交所的规则办理。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2023年 1月 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
明》，确认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工作，新增股份数量为271,438,269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1,076,479,236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0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2、2023年7月6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确
认公司已完成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工作，新增股份数量为184,812,797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配套融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变更为1,261,292,033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
年7月11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3、因天心种业未实现2023年度业绩承诺，根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相关约定，新五丰以人
民币 1.00 元的总价格回购补偿义务方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兴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信达资管及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所持公司11, 630, 293股股份，并
予以注销。公司已于2025年10月 14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完成股份注销，本次业绩
补偿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1,261,292,033 股变更为 1,249,661,740 股。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5年10月 14日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结果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本次注销后各股东的限售股份明细请详见本公告第六
点“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之第三项“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1,249,661,74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32,705,62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62%，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为1,016,956,11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81.38%。

除上述事项外，不存在其他影响公司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承 诺 类
别

股 份 锁
定承诺

承诺主体

现代农业集团、种业投
资、新五丰基金

湖南天圆、刘艳书等 24
名自然人

长城资管、华融资管（注1）、信达资管、发展资本
（注2）

承诺内容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于本次交易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新五丰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
得的股份）不进行上市交易或转让，亦不于锁定期内以任何形式进行质押或设置
其他任何权利负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现
代农业集团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2、若
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规定要求的股份解除限售期长于上述约定，则本公
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同意根据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和规定进行相应调整。3、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
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新五丰《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

1、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
之日起36个月内（以下简称“锁定期”），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于本次交易取得
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新五丰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
得的股份）不进行上市交易或转让。2、若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规定要求
的股份解除限售期长于上述约定，则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人同意根据有权监管
机构的监管意见和规定进行相应调整。3、限售期届满后，本公司/本合伙企业/本
人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新五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1、本公司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
（以下简称“锁定期”），本公司于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包括锁定期内因
新五丰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衍生取得的股份）不进行上市交易或转
让，亦不于锁定期内以任何形式进行质押或设置其他任何权利负担。2、若有权
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规定要求的股份解除限售期长于上述约定，则本公司同
意根据有权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和规定进行相应调整。3、限售期届满后，本公
司因本次交易所获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在减持时，需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新五丰《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业 绩 承
诺 及 优
先 履 行
补 偿 义
务 的 承

诺

现代农业集团、刘艳书
等 24名自然人、长城资
管、华融资管（注 1）、信
达资管、发展资本（注2）、种业投资、湖南天圆

现代农业集团、刘艳书
等 24名自然人、长城资
管、华融资管（注 1）、发
展资本（注 2）、种业投

资、湖南天圆

信达资管

1、对于本公司/本企业/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新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本公司/本企
业/本人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所持股份在业绩承诺期内不
得设定股权质押等影响盈利补偿实施的他项权利；2、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如违反
上述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承担因此而使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
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2、未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
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
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3、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如违反
上述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承担因此而使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的直接、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

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1、本公司/本企业/本人保证对价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诺，不通过质押股
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2、未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权人根据业绩补
偿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关股份
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3、本公司/本企业/本人如违反
上述承诺或因上述承诺被证明为不真实，对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在取得的交易对价范围内依法承担因此而使上市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的直接、

间接的经济损失、索赔责任及额外的费用支出。

注1：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现更名为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注2：2023 年 8 月 11 日，湖南发展集团资本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展资本”）与湖南兴湘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湘资本”）签署了《国有产权无偿划转协议》，发展资本拟将持有的新五
丰 1,499,146 股有限售条件股份无偿划转给兴湘资本。本次无偿划转前，发展资本持有新五丰 1,499,146 股股份，占新五丰总股本的 0.1189%。本次无偿划转完成后，发展资本不再持有新五丰股
份，兴湘资本持有新五丰 1,499,146 股股份。划出方发展资本及划入方兴湘资本一致同意，兴湘资本
于 2023 年 8月 11 日签署的《承诺函》，兴湘资本不可撤销地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上
市公司及其相关方承诺》承诺自兴湘资本登记为新五丰股东之日起承继发展资本的承诺。划出方发
展资本及划入方兴湘资本一致同意，兴湘资本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签署的《关于承继协议全部权利
义务的说明》，兴湘资本将承继发展资本在《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
议》及《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项下全部权利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2023-049。

（二）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2-153 号）、《关于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
告》（天健审〔2025〕2-149 号）、《关于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

〔2025〕2-150 号）、《关于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2-152 号）、《关于临湘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5〕2-151 号）：
（1）标的公司沅江天心种业有限公司、荆州湘牧种业有限公司、衡东天心种业有限公司、临湘天

心种业有限公司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业绩承诺均已实现，业绩承诺方在2022 年-2024 年
均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2）标的公司湖南天心种业有限公司承诺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的经审计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2,003.81万元、21,045.68万元、18,145.51万元，天
心种业 2022年度、2023年度、2024年度实现利润分别为 2,879.60万元、17,857.63万元、29,481.72万
元。天心种业 2022 年度、2024年业绩承诺已实现，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截至 2023年末天心种
业累积已实现净利润占累积承诺净利润的比例为 89.97%，业绩承诺未完成，相关业绩承诺人已按约
定配合办理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的相关手续，新五丰于2025年10月 13日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补偿义务方补偿的 11, 630, 293 股股份已过户至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并于 2025 年 10 月 14 日完成本次股份注销工作，公司股份总数由1,261,292,033 股
变更为1,249,661,740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8）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业绩承诺期届满之标的资产减值测试审核报
告》：截至2024年12月31日，天心种业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估值237,331.00万元，剔除业绩承诺期
内天心种业公司分红 35,000.00万元，公司 向天心种业增资 99,525.39万元的影响后，高于公司原收
购交易作价149,801.50万元，天心种业公司100.00%股权未发生减值。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
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另外，上市公司不存在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内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情形，未触发锁定
期自动延长至少 6 个月的条件。??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 年 4 月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对本次限售股股票上市流通有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
确、完整。

综上，独立财务顾问对新五丰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232,705,626股?（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6日?（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合计

股东名称

湖南省现代农业产业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湖南省现代种业投资有限
公司

湖南农发投资私募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湖南新五丰
一期产业投资基金企业

（有限合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湖南兴湘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湖南天圆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万其见

刘艳书

章志勇

杨竣程

唐先桂

邓付栋

胡为新

唐威

徐化武

胡蕾

高颖

谭建光

龚训贤

周学斌

李芳

饶华

韩伟

曾静

唐美秧

李锦林

任向军

杨润春

李学君

唐敏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45,511,315
30,687,264

29,139,598

8,949,602
3,266,847
1,405,650
505,882
2,571,805
1,422,356
2,400,226
1,244,561
1,244,561
1,066,767
355,589
337,809
266,692
266,692
231,132
177,794
177,794
177,794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88,896
88,896
88,896
88,896
88,896

232,705,626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11.64%
2.46%

2.33%

0.72%
0.26%
0.11%
0.04%
0.21%
0.11%
0.19%
0.10%
0.10%
0.09%
0.03%
0.03%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18.62%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145,511,315
30,687,264

29,139,598

8,949,602
3,266,847
1,405,650
505,882
2,571,805
1,422,356
2,400,226
1,244,561
1,244,561
1,066,767
355,589
337,809
266,692
266,692
231,132
177,794
177,794
177,794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142,236
88,896
88,896
88,896
88,896
88,896

232,705,626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备注：因天心种业未实现2023年度业绩承诺，根据《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等相关约定，新五丰
以人民币 1.00 元的总价格回购补偿义务方现代农业集团、长城资管、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湖南兴湘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信达资管及刘艳书等 24名自然人所持公司11, 630, 293股股
份，并予以注销。具体内容请详见本公告第二点“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之
第三项内容。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32,705,626
232,705,626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股份合计

变动前

232,705,626
1,016,956,114
1,249,661,740

变动数

-232,705,626
232,705,626

-

变动后

0
1,249,661,740
1,249,661,740

特此公告。
湖南新五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88102 证券简称：斯瑞新材 公告编号：2025-067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票期权拟行权数量：1,653,600份● 行权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行权安排：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为自相应授予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
交易日起至相应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根据行权手续办理情况，本次行
权实际可行权期限为2025年12月31日-2026年12月3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所得股票可于
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

一、股权激励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的相关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2月制定并实施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草案）》。合计向激励对象授予 1,680.00万份股票期权。其中预留授予部分为 318.00万份股票期
权，行权价格为每股12.80元。1、2023年12月21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第三届董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
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的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核实＜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激
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相关核查意见。2、2023年12月23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3），根据公司其他独立董事的
委托，独立董事袁养德先生作为征集人就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3、2024年1月16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
案》。公司实施本激励计划获得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被授权确定股票期权授予日，在激励对象符合
条件时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并办理授予股票期权所必需的全部事宜。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3）。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
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4-004）。4、2024年8月14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
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预留股票期权数量
调整为413.40万份。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为9.78元/股。2024年8月16日，公司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3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5、2024年12月30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议案》。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的预
留部分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以2024年12月30日为授予日，向68名激励对象授予413.40万份股
票期权。公司监事会对预留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见。2024年12月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向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股票期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2）。6、2025年1月2日至2025年1月13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
公司内部进行公示。截至公示期届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人对本次激励对象提出的异议。2025年1月1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监事会关于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01）。7、2025年2月12日，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2023年股票期权
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的要素为：

（1）股票期权预留授予登记数量：413.40万份
（2）股票期权名称：斯瑞新材期权
（3）股票期权代码：1000000792、1000000793
（4）股票期权行权价格：9.78元/股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陕西斯瑞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3）。8、2025年3月3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调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预留授予股票
期权数量不变，授予价格调整为9.74元/股。2025年4月2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9、2025年7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行权价格的议案》。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预
留授予股票期权数量不变，授予价格调整为9.70元/股。2025年7月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了《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行权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10、2025年12月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等待期将
于2025年12月30日届满；同意符合条件的68名激励对象按照本次激励计划内容的规定在第一个行
权期内对其合计持有的1,653,600份股票期权以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二）历次股票期权授予情况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约定内容
序号
1
2
3
4
5
6

项目
授予日期

等待期

实际授予数量
实际授予人数

本次授予后股票期权
剩余数量
行权价格

首次授予
2024年1月23日

首次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次行权，等待期
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15个月、27个月。
等待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1,760.20万份

83人

413.40万份

9.70元/股

预留授予
2024年12月30日

预留授予的股票期权分两次行权，等待期
分别为自首次授予日起 12个月、24个月。
等待期内，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不得

转让、用于担保或偿还债务。
413.40万份

68人

0万份

9.70元/股
（三）股票期权调整情况
截止本议案审议之日，公司因实施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2024年

前三季度权益分派、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若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当日至
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期间，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
股等事项，应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上述调整后，本次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预留授予数量调整为413.40万份，预留授予股票期权行
权价格调整为9.70元/股。

鉴于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的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条件2024年业
绩完成情况介于触发值至目标值之间，本次公司层面行权比例为80%，68名激励对象的年度绩效考
核结果为“A”，满足个人层面可行权比例为100%。因此本次预留授予第一个行权期已获授但尚未行
权的413,400份股票期权已公司注销，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
期的有效期权数量合计1,653,600份，持有对象合计68人。

（四）股票期权行权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行权期累计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
登记数量为4,135,852股，占本期可行权额度7,040,800股的58.74%，公司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行权期尚未届满。

二、股票期权行权条件说明
（一）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
本次激励对象行权符合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各项行权条件。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日为2024年12月30日，满足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可以分二期申请行权，第一个行权期为自预留授予之日起12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预留授予之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
第一期可行权日已成就，等待期将于2025年12月30日届满。

关于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条件成就的说明如下：
行权条件

（一）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
分配的情形；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三）满足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以公司202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基数，
对考核年度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进行考

核，根据上述指标的完成情况核算各年度公司层面的行权比例。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A，A≥40%、25%≤A＜40%、A＜25%，公司层面行权比例分别为100%、80%、0%。

（四）满足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所有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绩效考核按照公司现行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并
依照激励对象的考核结果确定其行权额度。激励对象的绩效考核结果划分
为A、B、C三个档次，对应的个人层面行权比例确定激励对象的实际行权额

度分别为100%、80%、0%。

成就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未发生左述情形，满足
本项行权条件。

截至目前，激励对象未发生左述情形，
满足本项行权条件。

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增长率为28.11%，公司层面行权比例满足 80%

的行权条件。

原68名激励对象的年度绩效考核结果
为“A”，满足本项可行权比例为 100%

的行权条件。

注：1、激励对象个人当期可行权数量=个人当年计划行权额度×公司层面行权比例（X）×个人层
面行权比例（Y）。2、上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以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所载数
据为计算依据，且剔除本次及考核期间内其它后续激励计划股份支付费用影响的数值。

综上所述，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符合
行权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8名，可行权数量占获授股票期权数量比例为40%，共计165.36万份。

（二）未达到行权条件的股票期权的处理方法
所有激励对象当期可行权的股票期权因业绩考核、个人绩效、离职或个人特殊情况导致不能行

权或不能完全行权的，已由公司予以注销处理。
三、本次行权的具体情况
（一）授予日：2024年12月30日。
（二）行权数量：165.36万份。
若在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前公司有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

股、缩股等事项，将对股票期权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
（三）行权人数：68人。
（四）行权价格：9.70元/股。
若在激励对象完成股票期权股份登记前公司有派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

细、配股或缩股等事项，将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的调整，但任何调整不得导致行权价格低于
股票面值。

（五）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六）行权方式：自主行权。已聘请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自主行权主办券商。
（七）行权安排：行权有效日期为2025年12月31日-2026年12月30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

权所得股票可于行权日（T日）后的第二个交易日（T+2日）上市交易。实际可行权期限根据自主行权
手续办理情况确定。可行权日必须为交易日，但不得在下列期间内行权：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 30日，因特殊原因推迟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日期
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30日起算，至公告前1日；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10日；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发生之日或者进入决

策程序之日，至依法披露之日；
（4）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期间。
上述“重大事件”为公司依据《上市规则》规定应当披露的交易或其他重大事项。
（八）预留部分激励对象名单及可行权情况：

序号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

1
2
3
4
5
6

二、核心业务人员及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其他
人员（共62人）

合计

姓名

庾高峰

王小军

李鹏

孙君鹏

马明月

周兴

国籍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职务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核心技术人员

获预留授予的
股票期权数量

（万份）

12.00
12.00
10.00
7.00
6.00
3.00

363.40
413.40

本次可行权数
量（万份）

4.80
4.80
4.00
2.80
2.40
1.20

145.36
165.36

本次可行权数量
占已获预留授予
股票期权数量的

比例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四、股票期权费用的核算及说明根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公

司采用布莱克——斯科尔期权模型（Black-Scholes）确定股票期权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授予日后，
公司已在对应的等待期根据会计准则对本次股票期权行权相关费用进行相应摊销，计入相关成本或
费用及资本公积；在行权日，公司仅根据实际行权数量，确认股本和股本溢价，本次股票期权行权不
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

五、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的核实情况及意见
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查后认为，公司 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

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本次可行权的68名激励对象满足公司《公司2023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预留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可行
权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对本次行权事项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综上，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同意符合行权条件的68名激励对象在规定的行权期内采取自主行权的方式行权。

六、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本次期权行权相关事宜已取得现阶

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激励计划(草案)》的
相关规定；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陕西斯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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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林河南大街27号（科技创新功能区）天玛智控顺义创

新产业基地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24
124

356,845,646
356,845,646
82.4123
82.412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治国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王绍儒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75,304
比例
（%）

99.7841

反对

票数

645,168
比例
（%）

0.1807

弃权

票数

125,174
比例
（%）

0.0352
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2.01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58,717
比例
（%）

99.7794

反对

票数

639,755
比例
（%）

0.1792

弃权

票数

147,174
比例
（%）

0.0414
2.02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5,996,576
比例
（%）

99.7620

反对

票数

699,896
比例
（%）

0.1961

弃权

票数

149,174
比例
（%）

0.0419
2.03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5,998,576
比例
（%）

99.7626

反对

票数

699,896
比例
（%）

0.1961

弃权

票数

147,174
比例
（%）

0.0413
2.04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58,717
比例
（%）

99.7794

反对

票数

639,755
比例
（%）

0.1792

弃权

票数

147,174
比例
（%）

0.0414
2.05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58,717
比例
（%）

99.7794

反对

票数

639,755
比例
（%）

0.1792

弃权

票数

147,174
比例
（%）

0.0414
2.06议案名称：《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修订）》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82,717
比例
（%）

99.7862

反对

票数

639,755
比例
（%）

0.1792

弃权

票数

123,174
比例
（%）

0.0346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7,943,076
比例
（%）

98.2629

反对

票数

714,708
比例
（%）

1.4648

弃权

票数

132,862
比例
（%）

0.2723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5,994,498
比例
（%）

99.7614

反对

票数

740,286
比例
（%）

0.2074

弃权

票数

110,862
比例
（%）

0.0312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5年度投资调整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5,996,076
比例
（%）

99.7619

反对

票数

654,567
比例
（%）

0.1834

弃权

票数

195,003
比例
（%）

0.0547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6,059,327
比例
（%）

99.7796

反对

票数

651,457
比例
（%）

0.1825

弃权

票数

134,862
比例
（%）

0.0379
7、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审议与关联人共同设立合资公司投资建设煤矿重大智能成套装备研发中

心项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8,031,527
比例
（%）

98.4441

反对

票数

648,257
比例
（%）

1.3287

弃权

票数

110,862
比例
（%）

0.227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4

6

7

议案名称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2026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公司
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使用
募集资金向全资子
公司增资以实施募

投项目的议案

关于提请审议与关
联人共同设立合资
公司投资建设煤矿
重大智能成套装备
研发中心项目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33,402,576

33,398,998

33,463,827

33,491,027

比例（%）

97.5254

97.5149

97.7042

97.7836

反对

票数

714,708

740,286

651,457

648,257

比例（%）

2.0867

2.1614

1.9020

1.8927

弃权

票数

132,862

110,862

134,862

110,862

比例（%）

0.3879

0.3237

0.3938

0.323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议案2-7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

过；
3、议案2为逐项表决的议案，每个子议案已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过半数通过；
4、议案3、议案7涉及关联交易，天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良、天津元智天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天津智诚天玛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已获出席本次会
议的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赖熠、赵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北京天玛智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关于增加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转换业务、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利得基金”）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 2025
年12月26日起，利得基金将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并开通转换、定期定额投
资业务。

具体代销基金及业务开通如下表所示：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国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富兰克林国海国证港股通科技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富兰克林国海恒泽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
类）

富兰克林国海恒泽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
类）

基金代码

024820
024821
025554
025555

是否开通
转换

否

否

是

是

是 否 开
通定投

是

是

是

是

定 投 起
点 金 额(元）

1
1
1
1

是 否 费
率优惠

是

否

是

否

二、转换业务相关事项1. 转换费率
（1）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和转入基金的申购费补差和转出基金的赎回费两部分构成，具体收取

情况视每次转换时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差异和转出基金赎回费率的情况而定。
（2）基金的申购费率、赎回费率在相关基金的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产品资料概要中载明。2. 其他事项
（1）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本公司管

理的基金。
（2）富兰克林国海恒泽90天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A、C份额为同一基金的不同份额类

别，在该销售机构暂不开通转换。
（3）投资者可以登录本公司网站了解具体的基金转换业务规则。除此以外，基金转换业务的办

理时间、流程以销售机构及其网点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4）本公司新发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定，以届时的公告为准。
（5）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转换的程序及有关限制，并在调整前在

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信息披露媒介上公告。
（6）本公司管理的基金的转换业务规则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三、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1.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利得基金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

额。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但如利得基金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
金额高于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定投申购金额的上限以本公司相关公告为准。定
投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2. 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
说明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规则》的规定为准。

四、费率优惠
活动起始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结束时间以利得基金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利得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利得基金代销的上述列表中可参

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可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利得基金网站公示为准。
本公司旗下各基金的原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更新的产品资料概要

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和《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3. 具体投资者范围、办理平台及程序应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
利或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
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基金投资风险和本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1．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leadfund.com.cn/
客户服务热线：40082099352．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户服务热线：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在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及相关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的信任与支持，经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与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协商一致，决定自2025年12月26日起，本公
司旗下部分基金在国元证券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参加国元证券申购及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
活动。

一、具体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基金：

序号

1.
2.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基金代码

000351
000352

是否开通
定投

是

是

定 投 起 点
金额（元）

1
1

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相关事项1. 申购金额
投资者可到国元证券申请开办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

额。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如上表所示，但如国元证券规定的最低定投申购
金额高于以上限额的，则按照其规定的金额执行。定投申购金额的上限以我司相关公告为准。定投
业务不受日常申购的最低数额限制。2. 业务规则和办理程序

除每期最低申购金额限制外，定投业务的具体业务规则以上述基金最新的产品资料概要、招募
说明书、《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本公司《基金定期定额申购
业务规则》的规定为准。

三、具体参加费率优惠活动基金：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基金名称

富兰克林国海岁岁恒丰一年持有期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人民币

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人民币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富兰克林国海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富兰克林国海中小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基金代码

000351
000934
450001
450002
450003
450004
450005
450007
450008
450009

四、申购费率优惠方式：
活动起始时间为2025年12月26日，结束时间以国元证券公告为准。
费率优惠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国元证券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参加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可

享受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国元证券网站公示为准。
相关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及本公司发

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五、重要提示：1．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2．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产品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和《国

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3．具体投资者范围、办理平台及程序应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相关规定。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盈
利或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其
它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
负”原则，基金投资风险和本金亏损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和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基金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在了解产品情况及听取
销售机构适当性意见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投资期限和投资目标，对基金投资作出独
立决策，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
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
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人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
等效理财方式。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1.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gyzq.com.cn
客户服务电话：400-8888-777或95578、安徽省内客服电话：96888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www.ftsfund.com
客服电话：400-700-4518、95105680、021-38789555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688506 证券简称：百利天恒 公告编号：2025-089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暨控股
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98,108,8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98,108,88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6日。● 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除遵守作出的关于所持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股份锁定、减持相关承诺外，还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根据前述规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最近三个
已披露经审计的年度报告的会计年度因亏损及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
为负值而未进行现金分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先生将不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
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
广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先生自愿承诺：自2026年1月6日限售期满之
日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承诺期
间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1月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69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40,100,000股，并于 2023年 1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发行完成后总股本为401,000,000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367,936,702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33,063,298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1名，限售股数量共计298,108,880股，占公司目前股本总数
的 72.2034%。具体情况详见公司 2023年 1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该部分限售股将于2026
年1月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

成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如下：2025年9月25日，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11,873,817股股票登记完成。公司股本由401,000,000
股变更为 412,873,817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9月 27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关于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函：
（1）自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已直接和间接持

有的或控制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该部分股份。

（2）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发行价格，如果发行人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配股、送股、缩
股、股份拆分、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或者本次发行及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六个
月。

（3）在本人被认定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间，将向发行人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4）本人同意承担并赔偿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发行人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一切损失、损害和
开支。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关于减持股份意向的承诺：
（1）如果发行人本次发行及上市时未盈利（发行人上市前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在发行人股票上市后且实现盈利前，自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3个完整
会计年度内，不减持本人于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
日起第4个会计年度和第5个会计年度内，每年减持的本次发行及上市的股份不得超过股份总数的2%。

（2）如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人承诺股份减持的价格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
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规定的方式。

（3）如发行人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重大违法情
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事先告知书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并摘牌，本人不得减持发行人股份。

（4）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其减持发行人股份所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仍需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减持相关规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
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份持有人遵守了其在参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中做出的承诺。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
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298,108,88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72.2034%，限售期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1月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朱义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298,108,880
298,108,88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72.2034
72.2034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股）

298,108,880
298,108,880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注：持有限售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298,108,880
298,108,880

限售期（月）

36
-

七、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股份的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先生出具的《关于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函》，具体

情况如下：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维护广

大公众投资者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朱义先生自愿承诺：自2026年1月6日限售期满之日
起12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或减持其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承诺期间
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亦遵守上述承诺。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自愿承诺不减持事项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四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